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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高雄餐旅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國際化趨勢，提供境外生(含外籍生、僑生及港澳生)

學習中華文化，奠定華語基礎能力，特訂定四技境外生通識華語課程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 

二、實施對象：本校四技學士班境外生。 

三、實施內容： 

(一)一百一十四學年度以後入學之四技學士班境外生，應依本校通識教育中心課程標準表

各領域必修通識學分之規定，修讀通識教育中心或語文中心規劃之各領域通識課程及

通識華語課程。 

1. 通識華語課程之課程名稱、開課年級及開課學期由語文中心另行公告。 

2. 除以下情形外，境外生應依本國籍生之規定修讀通識語文領域課程： 

(1) 全英學程境外生皆須修讀「華語聽說(一)、(二)」及「華語讀寫(一)、(二) 」

（共八學分），通過後計為「語文-英文(聽/說) (一)、(二)」、「語文-英

文(讀/寫) (一)、(二)」（共八學分）之課程學分；非全英學程境外生不適

用此規定。 

(2) 大二境外生得修讀當學年度指定之兩門通識華語課程「進階華語(一)、(二)

或高階華語(一)、(二)」（共四學分），通過後計為「語文-第二外語（一）、

（二）」之課程學分。 

(二)一百零七學年度至一百一十三學年度入學之境外生，可修習通識教育中心及語文中心

規劃之通識華語課程，合計三十六學分。 

四、實施方式：本校一百零二學年度以後入學之境外新生註冊時應參加語文中心所舉行之華語能

力鑑定，以辨識其語文程度，提供語文中心排課及授課教師教學參考。 

五、本要點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本規章負責單位：語文中心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四技境外生通識華語課程實施要點 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四技境外生通識華語課

程實施要點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境外生華語課程實施要

點 

增加適用學生之

身分及課程所屬

類別。 

一、國立高雄餐旅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

因應國際化趨勢，提供境外生(含外籍

生、僑生及港澳生)學習中華文化，

奠定華語基礎能力，特訂定四技境外

生通識華語課程實施要點(以下簡稱

本要點)。 

一、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

因應國際化趨勢，提供境外生(含外籍

生、僑生)學習中華文化，奠定華語

基礎能力，特訂定境外生華語課程實

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詳列適用學生之

入學身分。 

 二、 本校境外生之華語課程分為「華語文

訓練」課程及「華語文化應用」課

程，華語文訓練課程屬通識教育中心

語文類課程，華語文化應用課程屬通

識教育中心人文類、社會類及藝術類

等課程。 

境外生華語課程由語文中心負責規劃

及執行，其課程名稱及開課學期，由

語文中心另訂之。 

本點刪除。 

二、實施對象：本校四技學士班境外生。 三、實施對象：本校學士班境外生。 一、條號變更。 

二、詳述適用學

生 之 學 制

別。 

三、實施內容： 

(一)一百一十四學年度以後入學之四

技學士班境外生，應依本校通

識教育中心課程標準表各領域

必修通識學分之規定，修讀通

識教育中心或語文中心規劃之

各領域通識課程及通識華語課

程。 

1.通識華語課程之課程名稱、

開課年級及開課學期由語文

中心另行公告。 

2.除以下情形外，境外生應依

本國籍生之規定修讀通識語

文領域課程： 

（1）全英學程境外生皆須修

讀「華語聽說(一)、

四、實施內容：  

(一)一百一十三學年度以後入學之學

士班境外生應依本要點第五點實

施方式修習本要點第二點之華語

課程，其課程名稱及開課學期，

由語文中心另訂之。 

(二)一百零七學年度至一百一十二學

年度入學之境外生，則沿用舊

法。 

 

一、條號變更。 

二、據教育部專

科以上學校

維護外國學

生受教權益

應行注意事

項第五點第

二 項 之 規

定 :「…，

應開設華語

文課程，且

不得作為通

識課程之替

代 課

程。」，故

明訂通識語

文類領域之

通識華語課

程安排。 

三、為維護已入

學之學士班

境 外 生 權

益，擬於一

百一十四學



(二)」及「華語讀寫

(一)、(二) 」（共八

學分），通過後計為

「語文-英文(聽/說) 

(一)、(二)」、「語文

-英文(讀/寫) (一)、

(二)」（共八學分）之

課程學分；非全英學程

境外生不適用此規定。 

（2）大二境外生得修讀當學

年度指定之兩門通識華

語 課 程 「 進 階 華 語

(一)、(二) 或高階華

語(一)、(二)」（共四

學分），通過後計為

「 語 文 - 第 二 外 語

（一）、（二）」之課

程學分。 

(二)一百零七學年度至一百一十三學

年度入學之境外生，可修習通

識教育中心及語文中心規劃之

通識華語課程，合計三十六學

分。 

 

年度以後入

學之境外生

始適用。 

四、實施方式：本校一百零二學年度以後

入學之境外新生註冊時應參加語文中

心所舉行之華語能力鑑定，以辨識其

語文程度，提供語文中心排課及授課

教師教學參考。 

 

五、實施方式: 

(一)本校入學之境外新生註冊時應參

加語文中心所舉行之華語能力鑑

定測驗，以辨識其華語程度，並

依測驗結果選修適合其華語能力

之課程。 

(二)國際學程之學士班境外生: 

1.依照語文中心舉行之華語能力

測驗成績分班，相對應之必修

華語文訓練課程及華語文化應

用課程學分如下: 

(1)華語能力鑑定聽力或閱讀成

績未達CEFR等級A2者，須修

讀華語文訓練課程華語聽說

一、條號變更。 

二、依境外生

個別華語

能力，安

排適合程

度之華語

課程。 

 
 



( 一 )( 二 ) 、 華 語 讀 寫

(一)(二)及高階華語，共10

學分(可免修通識英文10學

分)及華語文化應用課程14

學分，共24學分。 

(2)華語能力鑑定聽力及閱讀成

績皆達CEFR等級A2至B1者，

須修讀華語文訓練課程華語

聽說(二)、華語讀寫(二)及

高階華語，共6學分(可免修

通識英文6學分)及華語文化

應用課程14學分，共20學

分。 

(3)華語能力鑑定聽力及閱讀成

績皆達CEFR等級B2至C2者，

須修讀華語文訓練課程高階

華語，共2學分(可免修通識

英文2學分)及華語文化應用

課程14學分，共16學分。 

2.檢具通過華語文能力測驗

（TOCFL）之證書或成績證明，

至語文中心辦理後，得減免華

語課程部分學分: 

(1)聽讀能力通過華語文能力測

驗（ TOCFL）「進階級」

（相當於歐洲共同語言參考

標準CEFR B1 的程度）以上

者，得檢具證書或成績證明

至語文中心辦理後，得免修

華語聽說(一)及華語讀寫

(一)，共4學分，惟應再修

讀華語文訓練課程華語聽說

(二)、華語讀寫(二)及高階

華語，共6學分、華語文化

應用課程14學分及通識英文

課程達4學分。 

(2)聽讀能力通過華語文能力測

驗（ TOCFL）「高階級」

（相當於歐洲共同語言參考

標準CEFR B2 的程度）以上

者，得檢具證書或成績證明

至語文中心辦理後，得免修

華語聽說(一)(二)及華語讀

寫(一)(二)，共8學分，惟

應再修讀華語文訓練課程高

階華語，共2學分、華語文

化應用課程14學分及通識英

文課程達8學分。 

 (3)聽讀能力通過華語文能力

測驗（TOCFL）「精通級」



（相當於歐洲共同語言參

考標準CEFR C2 的程度）以

上者，得檢具證書或成績

證明至語文中心辦理後，

得免修華語聽說(一)(二)、

華語讀寫(一)(二)及高階華

語，共10學分，惟應再修

讀華語文化應用課程14學

分及通識英文課程達10學

分。 

(三) 非國際學程之學士班境外生: 

1.依照語文中心舉行之華語能力

測驗成績分班，相對應之必修

習華語文訓練課程及華語文化

應用課程學分如下: 

(1)華語能力鑑定聽力或閱讀成

績未達CEFR等級之A2者，須

修讀華語文訓練課程華語聽

說 (一 )(二 )、華語讀寫

(一)(二)及高階華語，共10

學分及華語文化應用課程12

學分，共22學分，且不得免

修通識英文課程。 

(2)華語能力鑑定聽力及閱讀成

績皆達CEFR等級A2至B1者，

須修讀華語文訓練課程華語

聽說(二)、華語讀寫(二)及

高階華語，共6學分及華語

文化應用課程12學分，共18

學分，且不得免修通識英文

課程。 

(3)華語能力鑑定聽力及閱讀成

績皆達CEFR等級B2至C2者，

須修讀華語文訓練課程高階

華語，共2學分及華語文化

應用課程12學分，共14學

分，且不得免修通識英文課

程。 

2.檢具通過華語文能力測驗

（TOCFL）之證書或成績證明，

至語文中心辦理後，得減免華

語課程部分學分: 

(1)聽讀能力通過華語文能力測

驗（ TOCFL）「進階級」

（相當於歐洲共同語言參考

標準CEFR B1 的程度）以上

者，得檢具證書或成績證明

至語文中心辦理後，得免修

華語聽說(一)及華語讀寫

(一)，惟應再修讀華語文訓



練課程華語聽說(二)、華語

讀寫(二)及高階華語，共6

學分及華語文化應用課程12

學分。 

(2)聽讀能力通過華語文能力測

驗（ TOCFL）「高階級」

（相當於歐洲共同語言參考

標準CEFR B2 的程度）以上

者，得檢具證書或成績證明

至語文中心辦理後，得免修

華語聽說(一)(二)及華語讀

寫(一)(二)，惟應再修讀華

語文訓練課程高階華語，共

2學分及華語文化應用課程

12學分。 

 (3)聽讀能力通過華語文能力

測驗（TOCFL）「精通級」

（相當於歐洲共同語言參考

標準CEFR C2 的程度）以上

者，得檢具證書或成績證明

至語文中心辦理後，得免修

華語聽說(一)、(二)、華語

讀寫(一)、(二)及高階華

語，惟應再修讀華語文化應

用課程12學分。 

(四)若欲申請本要點第五條之課程免

修者，應檢附入學前二年內之有

效TOCFL證書或成績證明於大一

入學後之首次開學日起至次學期

開學後一週內，檢具相關證明文

件之正本及影本各乙份向本校語

文中心申請，語文中心彙整申請

名單後，審查其資格，並將審查

通過名單送教務處，逾期不予受

理。 

五、本要點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

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六、本要點經教務會議及校務會議審議通

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修正時亦

同。 

 

一、條號變更。 

二、修正本要

點審議會

議為教務

會議，刪

除校務會

議流程。 

 

 


